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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收到《关于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的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集泰股份”）全资孙公

司安庆诚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诚泰”）于近日收到《关于落实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通知》主要内容

根据《通知》，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1.7 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1.484

万吨有机硅新能源密封胶、0.2 万吨核心助剂项目”中的子项目“0.2 万吨核心

助剂项目”及“年产 1.7 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长江保护法》实施后在长江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拟建化工项目。“0.2

万吨核心助剂项目”须于 2027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项目去功能化，所有化工生产

设备全部拆除，相关补偿、支持政策将严格按照《安庆高新区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一企业一策”指导意见》执行。“年产 1.7 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

需进一步优化工艺、原料选型，安庆高新区将积极协助公司力争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取得相关审批手续。

二、《通知》相关情况说明

集泰股份于 2024年 1月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15,343.62 万元，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1.7 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

1.484万吨有机硅新能源密封胶、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投资总额 39,831.01 万

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5,343.62万元，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全部以自筹资金解决。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已投入 15,344.1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13万元（主要系累计利息收入），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后续募投项目主要

以自有资金投入建设。募投项目中除子项目“年产 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

胶”项目尚未建设完成外，其余均已建设完成。

公司在实施募投项目期间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要求

建设防治污染设施，始终合法合规运营。

公司将积极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及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按期完成

项目整改：1、针对子项目“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公司计划于 2027年 9月

30日前完成生产设备拆除，并于 2027年底前在长江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外公司

自有土地上完成该项目搬迁重建，搬迁重建成本较低，预计不会对公司效益产生

重大影响。2、针对子项目“年产 1.7 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公司

计划进一步优化工艺、原料选型，拟取消该项目中化学反应工艺（预聚体生产），

预计不会对公司效益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为保障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计划以

自有资金在公司现有生产基地（广州从化基地）投资建设生产预聚体。受前述整

改调整事项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整体建成完工时间预计会有所延期。

三、《通知》对公司的影响

《通知》所涉及的募投项目子项目的整改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募投项

目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实施。

公司正在加紧对募投项目调整内容进行论证并将及时公告募投项目调整的

详细情况。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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